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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君信实业有限公司与吴因易、赵蜀梅、郑小龙、北京泛广联影视艺术发展中心、绵
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合作投资拍摄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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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6）川民终字第1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君信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三洞桥街61号华业广场708室。  

法定代表人陈永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沈友苓，四川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因易，男，出生于1948年2月5日，汉族，住绵阳市文联家属宿舍。  

委托代理人李顺奎，四川绵阳天府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蜀梅，女，出生于1949年12月19日，汉族，吴因易之妻，住绵阳市文联家属宿舍。  

委托代理人李顺奎，四川绵阳天府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郑小龙，曾用名郑效龙，男，北京市人，身份证号110102195204060811，住北京市崇文区崇外大街119号

四层。  

原审被告北京泛广联影视艺术发展中心。住所地北京市崇文区崇外大街119号四层。  

法定代表人靳卫星，经理。  

原审被告绵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法定代表人陈竖琴，该联合会书记。  

上诉人成都君信实业有限公司因合作投资拍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绵民初字第55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6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郑小龙、北京泛广联影视艺术发展中

心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故依法公告送达。本案于2006年9月4日进行了公

开开庭审理。本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上诉人成都君信实业有限公司又以本案当事人在庭外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于2005

年9月19日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成都君信实业有限公司撤诉申请系自愿提出，且不违背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成都君信实业有限公司撤回上诉。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010.2元, 其他诉讼费6,800元，共计17,810.2元，减半收取，由成都君信实业有限公司负

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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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颜 桂 芝 

审 判 员 刘 巧 英 

代理审判员 陈 洪 

二○○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甘 菱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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